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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114年臺灣稻米達人選拔 

參賽水稻品種表 

組別 

項次 
香米組 非香米組 

1 桃園 3號 桃園 5號 

2 桃園 6號
註
 臺農 81號 

3 臺農 71號 臺農 82號 

4 臺農 74號 臺稉 2號 

5 臺農 77號
註
 臺稉 8號 

6 臺農 88號
註
 臺稉 9號 

7 臺稉 4號 臺稉 14號 

8 臺中 194號
註
 臺稉 16號 

9 臺南 13號 臺中 192號 

10 臺南 19號
註
 臺南 11號 

11 臺南 20號
註
 臺南 16號

註
 

12 高雄 147號
註
 高雄 139號 

13 臺東 35號
註
 高雄 145號 

14  高雄 148號
註
 

15  臺東 30號 

16  臺東 33號
註
 

17  越光 

     備註：該水稻品種之品種狀態仍屬權利存續(或申請)期間，受「植物品

種及種苗法」品種權保護，請參賽單位注意稻種來源之合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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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114年度臺灣稻米達人選拔-鄉鎮賽 

參賽農友基本資料表 

農

友

資

料 

姓名  

生日 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電話  手機  

地址  

報名組別  

檢附證明文件 
1. □有機轉型期 □產銷履歷證書 □友善耕作 □有機驗證證書 

2. 參賽者為集團驗證，請檢附集團成員清冊。 

農事年資 年 

參賽稻穀 

栽培地點 

(含地段地號) 

 

經歷介紹  

參賽品種  

農友實際

報名參賽

面積 

 

農友於該縣

市稻作栽培

總面積 

 

一、 以上資料屬實，參賽稻穀之確實為自任耕作且其所使用之稻種來源應符合「植物品種及種

苗法」及相關規定，若經查違反規定屬實，而因此喪失參賽資格、或得獎將追回獎座(牌)

及獎金，本人無任何異議。 

二、 本人已瞭解上述說明事項，同意農業部農糧署依所列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本人之個人資料，

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(請簽署農業部農糧署「114年臺灣

稻米達人選拔」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，如附件)。 

三、 相關證明文件請檢附影本以茲證明，採集團驗證者(例如農業產銷班)，其集團成員請檢具

相關集團驗證書。 

 

農友：(簽名或蓋章) 

 



第3頁，共4頁 

 

附件三、114年度臺灣稻米達人選拔-鄉鎮賽 
參賽農友清冊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 

二、 參賽組別： 

序號 參賽農友 認驗證資格 參賽品種 參賽面積(公頃) 栽培總面積(公頃)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 

1.認驗證資格：請參照相對應之驗證資格填寫，產銷履歷；友善耕作；有機

轉型期；有機驗證。 

2.栽培面積：為參賽者報名時，資料表上農友實際報名參賽面積之加總。 

3.栽培總面積：為參賽者報名時，資料表上農友於該縣市稻作栽培總面積之

加總。 

4.上述栽培面積計算方式以小數點第二位採四捨五入。 

5.本表應於主辦單位辦理初審前 3日內函報農糧署及其當地分署備查，電子

檔請寄至 r95b42016@mail.afa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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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農業部農糧署 114年「臺灣稻米達人選拔」 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 

 
農業部農糧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114年度辦理「114年臺灣稻米達人選拔」，為利進行各
項公開活動及訊息露出之所需，向各參賽農友蒐集個人資料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
規定，向您說明以下事項。  
一、 特定目的：138 農產品交易；139 農產品推廣資訊；140 農糧行政 
二、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1. 識別類：Ｃ001 辨識個人者：姓名、聯絡地址、聯絡電話、手機、電子郵件、
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：身分證字號 

2. 特徵類：Ｃ011個人描述：性別、出生年月日 
3. 其他各類資訊： C132 未分類之資料：種植作物、產地、生產者或農糧產品簡

介 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1.  利用期間：114年臺灣稻米達人選拔－鄉鎮賽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。 
2.  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領域。 
3.  利用對象：本署及民眾。 
4.  利用方式：本署將依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，合理使用臺端的個人資料，並將

臺端的姓名、生產作物及主要產品內容等標示於相關競賽背板及文宣中。若有
以下情形時(包括但不限於)－競賽活動及後續推廣之聯繫、民眾投訴、產品資
料查詢、資料更新等，本署亦可能利用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與您聯繫。 

四、 臺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向本署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請填寫本署個人
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，郵寄至本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本人已瞭解上述說明事項，同意農業部農糧署依所列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本人之個人
資料，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 
此致 
農業部農糧署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 
同意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
